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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自备电厂煤电机组停用、按规定拆除或 

改燃清洁能源时限要求 

 

序号 自备电厂企业名称 时限要求 

1 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 

2021 年 

12 月 31 日前 

2 东莞市泰昌纸业有限公司 

3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

4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

5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

6 东莞益海嘉里赛瑞淀粉科技有限公司 

7 玖龙纸业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

2023 年 

3 月 31 日前 

8 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

9 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 

10 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

11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

 

 

 




